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案（二）

关于提升我国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提案

胡　卫
近5年来，全国教育经费年均绝对增长额都在2000亿以上。201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2.2万亿左右，第一次实现了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不断加大，促进并保证了各级各类教育蓬勃和谐发展，使得教育公平与效率得到进一步实现，入学机会进一步扩大，教育资源配置更趋合理，教育质量得到提高。但同时，在教育经费投入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各类教育之间的投入还不够均衡，教育经费监管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善，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也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一）区域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不同教育阶段的生均经费差异明显，最高地区是最低地区的6－7倍。虽然全国各省区之间的经费差距有所缩小，但是2011年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差距仍然很明显。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职、普通高校中，最高地区分别是最低地区的6.76倍（北京：河南）、6.25倍（北京：贵州）、7.09倍（北京：河南）、3.79倍（北京：贵州）和5.07倍（北京：河南）。2011年全国中职学校生均仪器设备值，东部地区平均为3370元，但中西部地区仅为2000元左右，只有东部的60%，区域差距较大。
（二）由于各种原因，近年来社会资金进入教育领域明显减少。2006年全国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为549.06亿元，占全国教育经费的5.59%。2010年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为105.43亿元，占全国教育经费19561.85亿元的0.54%，4年时间下滑了整整5个百分点，绝对金额甚至低于2001年的128.09亿元。

（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仍然突出。2011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达1261.0万人，比2010年增加93.8万人，增长8%。分区域看，在东部地区学校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占59.0%，中部占17.5%，西部占23.5%。同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有2200.3万人，占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20%，这批儿童成为教育问题多发群体。
（四）经常性经费与专项经费没有打通，预算周期与工作周期存在时间差。多年来，教育财政投入中专项经费占比始终在40%以上，专项经费又以设施设备等硬件投入为主，人员经费及公用经费比例相对较低且增长较慢，影响到师资队伍的专业发展。基本支出预算周期与基层单位工作周期存在时间间隔，每年预算通过的时间（每年的二三月份）远晚于财务年终结算（每年十二月底）的时间，真正经费下拔到学校在五六月份，由此导致学校上半年经费只能按估计预拔，下半年经费下来之后突击花钱，降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为此建议：

（一）加大对薄弱区域和教育领域的投入。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精神，进一步增加对贫困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教育投入。在中央转移支付方面，加大政府对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体的支持力度，加大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农村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增加留守儿童的寄宿制学校建设、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学前教育和中职教育的投入，促进全国教育协调发展。

（二）积极推进教育公共财政投入机制改革。在预算方面，发改、财政、人保、教育等相关部门应及早研究，尽可能打通生均公用经费与经常性专项经费预算，打通各个专项经费的项目预算，打通师资队伍建设与重点专项建设预算，统筹使用教育专项资金和部门预算，逐步降低专项经费拨款比例，增加经常性经费比例，增强学校自主办学能力。在投入方向方面，要由专项投入为主转向经常性投入为主，由条线分散投入为主转向以学校为单位整体投入为主，由硬件投入为主转向逐步增加人员经费投入为主。在预算审批方面，努力缩短教育经费预算批准时间与结算时间之前的时间差，探索教育预算提前至每年年底进行的可行性。

（三）完善教育经费的统筹协调及激励政策。现有的预算管理体制和拨款方式导致教育经费整体使用缺乏相应的统筹协调，降低了教育经费使用的透明性。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中已经开始单设“教育”类级科目，同时辅以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对改变这一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后应根据情况及时进行总结，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教育经费的专项统筹和协调。对于各级财政资助的重点建设项目，应强化项目管理制度，根据评价结果，确定随后的滚动拨款和相应的激励政策。建议尽快将政府财政预算中财政性教育支出的数量指标纳入法律规定中去。

（四）完善教育经费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监督制度。教育部与财政部、发改委等有关部门除在严格执行《教育经费使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教育规划纲要重大项目资金使用监督检查办法》等内部控制制度的同时，应加强专业监管，充分发挥发改、财政、审计、监察、纪检等相关部门的检查监督作用。同时，发挥人大和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用好人大政协自身及社会资源，建立由教育、经济、金融、财会、法律等多方面专业人士组成的教育项目专家库。在此基础上，每年在涉及教育的重大项目立项及经费拨付前，通过人大政协安排相应界别代表委员及相关专家，共同参与立项评审工作，实现教育经费投入和使用的社会监督。

（五）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指出，要大力支持和依法管理民办教育；教育部为此专门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为落实这些规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进一步推出更有力的政策措施，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教育和社会培训事业，支持民间资本通过独资、合资、合作、股份等多种方式办学兴办中小学校、幼儿园、职业教育等各类教育和社会培训机构，鼓励大、中型企业以职业学校为重点投资办学，允许境内外资金依法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对民办学校在信贷担保方面，进行相应的体制机制探索，为民办学校正常的融资需求提供保障。
（作者系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教科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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